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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筆者擔任稅務稽徵工作中，接觸到稅捐保全案件而陳情的納稅義務人，常

因經商失敗，房地產被法院拍賣或被占用並無收益，無力繳納欠繳稅捐，復遭限

制出境或禁止處分，對納稅義務人而言，無異雪上加霜，甚至以影響生存權、工

作權為由，以死相逼，希望稅捐稽徵機關能解除保全處分1。就個案而言，以納稅

義務人立場，因無財產而無力繳納欠繳稅捐，又遭限制出境或禁止處分，認為稅

捐機關採稅捐保全方式箝制，以殺雞取卵方式作為逼稅手段；然從稽徵機關角度

思考，稅捐保全是否真能達到保全之目的？是否可以將稅捐保全時點提前至納稅

義務人尚有繳納能力，辦理稅捐保全措施，真正能達到稅款保全目的，而非僅是

事後亡羊補牢，造成徵納雙方雙輸的局面，引發筆者深入研究稅捐保全措施的動

機。 

就租稅債權而言，為公法上之請求權，為確保租稅債權能順利徵收，依稅捐

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稽徵機關得就納稅

義務人相當於應納稅捐數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

利；其為營利事業者，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或註銷登記」。欠繳稅捐之

納稅義務人如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依同條第 2 項，稽徵

機關並得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以上措施皆是用以避免納稅義務人責任

財產之減損，從而確保租稅債權之獲償。惟欠稅人如離境出國，不在國家公權力

之行使範圍內，勢必增加對其實施強制執行程序之困難。反之，欠稅人或欠稅營

利事業負責人，如身在國內，縱然已有隱匿或移轉財產之情事，於行政執行階

段，亦可經由拘提、管收等措施，來達到限期履行之目的。因此同法第三項另規

定：「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達一定金額者，得由司法機關或財政部，函請內

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限制其出境；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但其

已提供相當擔保者，應解除其限制。其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另有同法第

25 條規定於顯有隱匿或移轉財產、提前離境、或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為公司重整

等特定情形下以提前開徵方式確保租稅徵收。我國現行稽徵機關最常使用稅捐保

                                                 
1 截至 97 年 2 月 21 日因欠繳稅捐辦理限制出境人數達 29,423 人，總欠稅金額達 236 億元。資料

來源立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第 7 次會議院總第 981 號委員提案第 7926 議案關係文書，本提案

進度 97 年 5 月 29 日進入一讀程序，97 年 8 月 13 日公布修正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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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式有限制出境及禁止欠稅人財產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 2 項，惟前述稅捐保全

制度依條文解釋僅需欠繳應納稅捐，並無需證明是否有主觀上可歸責性，只要欠

稅或罰鍰達一定金額，即可辦理稅捐保全。而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限

制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所欠繳之應納稅捐數額更未若限制出境制度有明確之金額

標準，實務上稅捐稽徵機關對辦理稅捐保全措施金額門檻極低，僅欠繳稅款達 10
萬元即得辦理稅捐保全，且無方法手段之優先順序，常造成納稅義務人因欠繳稅

款財產遭禁止處分同時亦遭限制出境者時有耳聞。由於金額門檻極低，稅捐稽徵

機關並無需證明其具有主觀可責性，即可辦理，對稅捐保全制度是否有濫用現

象，讓人不禁值得深思，究係藉此來達成促其繳納或為稅捐保全考量？再者，稅

捐稽徵法第 25 條提前開徵之規定，對於納稅義務人有隱匿財產、申請離境或納

稅義務人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為公司重整前，屬於破產債權或重整債權之租稅債

權，須提前使其屆至，以確保稅收或便於向破產管理人或重整監督人申報債權。

然此項規定究係一般徵繳制度之特殊規定或屬稅捐保全措施一環，有深入探討之

必要。 

無論是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應納稅捐」或同法第 25 條「依法應徵收之稅

捐」，其中有關租稅債務成立的時點認定，與得否辦理稅捐保全，有相當大的影

響，然稅捐稽徵法對租稅債權成立的時點未有明確規定，以第 24 條辦理之時點

觀察，需至欠繳應納稅捐確定且繳納期限屆滿方能辦理，納稅義務人可藉稅款尚

未確定前先行移轉財產或潛逃出境無法保全稅收的案例，並不乏見。有關租稅債

權成立時點，對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稅捐保全、第 25 條提前開徵規定實施成效之

影響，實有研究之必要。 

隨著經濟進步，以應納稅捐標準來作為發動機制，前述稅捐保全措施合法性

即大有討論之空間。我國憲法第 15 條規定所保障之人民擁有財產權保障，國家

不得任意加以干預或剝奪，雖可藉由課稅方式參與分配收益。但對於人民基本權

利之保障，並不因其繳稅受保障，亦不因其欠稅而不受保障。財產權之保障更應

先於租稅請求權，蓋納稅係以財產為基礎，故財產權在稅源階段即予保障。再

者，憲法對於其他基本權利保障，更應優先於租稅請求權，而稅捐稽徵法中稅捐

保全程序包括禁止財產處分、限制營業登記自由、限制出境等制度牽涉到人民之

財產權、工作權、甚至生存權，故不能以確保稅收作為增進公共利益之基礎，而

認定稅捐保全制度合乎公益原則及必要性，而遽肯認稅捐稽徵法對於稅捐保全制

度之規範具有合憲性基礎。 

又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國家限制人民自由權利國家限制人民自由權利，須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國家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程序，須合理正當，限制之法律依

據，須實質正當。稅捐保全制度限制人民財產權、營業自由、出境自由，為保障

人民權益，自應遵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國家在作成稅捐保全處分時，應踐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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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程序，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要求，亦值得研究。 

其中限制出境制度雖經 83 年 5 月 6 日釋字第 345 號解釋，認定依照稅捐稽

徵法第 24 條授權訂定的「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

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且有解除出境限制之配套措施，從而認為前開辦法為確保稅

收、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尚無牴觸。然前述解釋僅以形式審查方式認定

前開辦法有法律之授權，但如何合乎公益原則與必要性，是否合乎憲法上「比例

原則」及其他憲法上之原理原則並無詳細論述，致實務上對稅捐保全制度爭訟不

斷。而時空迥異，台灣整體政經環境大幅改變，近年來產業大幅外移，境外產生

大量工作機會，限制出境不但拘束人民遷徙自由，更剝奪人民之工作權，但前述

限制出境辦法自民國 73 年制定至今已逾 20 年，國家所得增加 4.6 倍，欠稅限制

出境標準，亦有適度放寬之必要。 

在稅捐保全中，保全對象為構成要件之一環，依條文規定為納稅義務人，而

在稅捐債務中「繳納義務人」，係指一切依稅法負有繳納稅捐之義務者而言，並

不以「納稅義務人」為限。依現行稅法之規定，可能負繳納稅捐之義務者，尚有

代繳義務人及稅捐債務承擔人等人，分別因不同之事由，依稅法之規定而負繳納

義務，其與納稅義務人不同者為，所繳納者非自己之稅捐債務，而係他人（納稅

義務人）之債務。如祭祀公業管理人為限制對象及公司組織以專業人士擔任清算

人得免辦理限制出境、法院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規定選任公司臨時管理人，選

任非公司股東或董事者得免辦理限制出境等三號行政函釋2，已逾越公司法及限制

出境辦法對負責人部分之規定。而財政部函釋為保全稅收，將納稅義務人與繳納

義務人混淆，限縮或擴張法律規定之意旨，影響租稅保全有效性。 
以上有關稅捐保全的諸多問題，與人民基本權利保障息息相關。筆者希能透

過本文的研究，對於上揭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並對於稅捐保全制度提供些許有

俾益法制發展的建言。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將從稅捐保全制度有關之憲法基本權工作權、營業自由、財產權、遷徙

自由保障範圍較上位的概念切入，釐清上開基本權保障範圍，因基本權乃是個人

生存不可或缺且其核心為永久不可侵犯之權利，對國家權力作用雖得為公共利益

而限制之，但應不得以侵害基本權為目的或僅為行政便利性即限制人民之基本權

                                                 
2 73 年 6 月 20 日台財稅第 54504 號函、86 年 3 月 12 日台財稅第 861885313 號函、97 年 3 月 4

日台財稅第 09704513380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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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且若國家作用，為達公共利益目的，亦僅能限制基本權之非核心部分，若屬

基本權核心部分，則仍不得限制。至基本權限制為基本權發展過程中必然結果，

重點並非在於是否限制，而在於如何限制及限制之程度為何，並藉此以比例原則

來檢驗稅捐保全制度是否合乎憲法要求。再者探討我國各項稅捐保全措施：禁止

財產處分、限制減資或註銷登記、聲請假扣押、限制出境及提前徵收等五項措施

之法律性質，相關規定是否嚴謹？能否達到保全目的？實務執行情況為何？是否

合乎比例原則並對實務上發生爭訟之稅捐保全問題類型化，究竟以限制人民基本

權利之方式來達成國家財政收入之確保，是否合乎憲法要求？於現今自由法治國

家而言，仍有推敲餘地。同時介紹國外稅捐保全相關措施，有無可借鏡之處，探

討提前開徵是否為稅捐保全之一環？從稅捐公平負擔之確保及對於人民基本權保

障之間，提出一可行的方案，以健全稅制並確保人民權益。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第一項  研究方法 

本論文擬以我國租稅保全制度為主軸，論述稅捐保全制目的在於保全租稅債

權，涉及侵害人民基本權利，因此本文將從基本權利角度為出發點，討論稅捐稽

徵機關執行稅捐保全制度，依憲法及租稅法定主義，釐清稅捐保全究有無租稅法

定主義之適用，澄清稅捐保全議題、基本概念及應遵守之界線，另者行政函釋在

稽徵實務發生極大影響力，以分析稅捐保全函釋態樣方式，檢視稅捐保全制度是

否符合依法行政原則，有無藉行政解釋之明確性替代稅捐構成要件之明確性要求

的情形。並介紹外國立法例，探討稅捐稽徵法第 25 條提前開徵得否作為稅捐保

全對象。 

本文採「質性的研究」方式進行，循文獻探討及案例研究方式逐步進行，俾

瞭解研究主題問題所在。先行整理及分析國內文獻，就現行稅捐保全制度之相關

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通盤分析與檢討現況；並以我國實務上所發生之爭

議為輔，整理中外專書、期刊論文、政府出版品以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相關文

獻，歸納整理與分析，據以作為本論文研究之參考，俾參酌學者、專家之研析與

看法，以增進瞭解我國稅捐保全制度之法源依據、法源之文字意義、適用之要件

及可能延生之問題。本文所研究者為公法上之稅捐保全制度，並以我國內地稅法

為限，於現行稅捐保全制度探討制度嚴謹與否？實務執行情形及介紹美國、日

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例供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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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限制 

我國稅捐保全制度，主要規定於稅捐稽徵法第 24、25 條規定，其係源自民

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上之保全制度，並參酌外國之立法例而立法定之。故本文

之研究以稅捐稽徵法第 24、25 條規定為討論重心，各別稅法或法規命令為輔，

並參酌稅捐保全制度所涉及民事法院及行政法院之判例、判決、司法院解釋、財

政部及法務部等行政機關補充解釋函令之規定；本論文研究討論亦以國內文獻討

論為主，必要時參酌外國立法例，參考國內學者、法院見解、行政機關意見。最

後，有關稽徵機關行政行為應遵守之行政程序及納稅義務人之權利之保障，係以

行政程序法、行政行為之憲法與法律之一般法律原則及規定，輔以行政機關之解

釋規定及國內文獻與學者意見以完整討論之。稅捐法借用民事法的概念，最重要

部分即為債，並將稅捐給付義務定性為公法上或稅捐法上的法定之債務。另有關

民事法中之擔保、債權人之代位權及撤銷權等方式，私人得利用私法契約，約定

其相互間關於特定稅捐之轉嫁，與本文主軸稅捐保全制度合憲性探討有間，不在

本論文探討範圍之內。 

 

第四節  文獻回顧與論文章節架構 

第一項  文獻回顧 

經回顧文獻，論著多數集中探討限制出境制度，期刊論文中有葛克昌教授發

表之「欠稅與限制出境」、蔡震榮教授發表之「金錢給付義務與限制出境之探

討」、廖怡貞君發表之「限制欠稅人出境制度合憲性之檢討」、林進富、孫迺翊

共同發表之「論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之適法性」等三篇，相關

碩士論文方面，相關碩士論文亦多數討論限制出境制度及其合憲性的討論、包括

陳韻中之「限制出境法律問題之研究」（民國 93 年，輔仁大學）、吳啟玄之

「稅捐稽徵法上限制出境制度合憲性之研究---從釋字三四五號解釋談起」（民國

90 年，台灣大學）、陳清福之「我國入出境管制法制化問題之研究」（民國 88
年，中央警察大學）。另有針對稅捐保全制度研究者僅有王崑山之「稅捐稽徵與

租稅保全」（民國 91 年，義守大學）、黃淑瑜之「我國內地稅稅捐保全之研

究」（中原大學，民國 94 年）等二篇。相關文獻集中在討論限制出境部分，然

稅捐保全制度非僅有限制出境，其他稅捐保全手段並未包括，相關中文文獻資料

並不豐富，因此本論文從較上位之基本權角度出發探討稅捐保全制度合憲性，並



 6 

探討其他稅捐保全手段，分析其所涉及問題點，藉由整理實務所引發之爭議，檢

討作為將來修法之參考。 

第二項  論文章節架構 

本論文首先就法制面概述我國稅捐保全制度，點出稅捐保全制度之問題意

識，以學術及實務二方面作文獻分析，論述稅捐保全制度現行法規有關之缺失及

實務作業現況及檢討，作為法政策及執行面研討，並從憲法基本權利保障的角度

釐清現行稅捐保全制度的合憲性，對稽徵機關所為之行政行為，討論行政處分之

性質，從落實法治化與實務作業面深入探討分析，俾對租稅保全制度有效性提出

建議。擬自租稅法理與原則及行政法上各項法律原則出發，佐以實際案例說明與

執行檢討， 

本文共分為七章，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緒論分為四節論述，分別為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文獻回顧

與論文章節架構。 

第二章  租稅法律關係及課徵之限制 
本章首先論述租稅法律關係之主體及性質，因牽涉到稅捐保全限制對象

正確性與否，從稅捐保全方式涉及之基本權利種類及合憲性檢驗出發，

續從租稅法定主義探討除課稅要件之法定，是否涵蓋課稅要件之明確性

及程序之合法性，進而探討租稅法定主義有無涵攝稅捐保全。 

第三章  稅捐保全要件及其法律效果 
本章分別論述我國期稅捐保全制度之禁止財產處分登記、限制減資或註

銷登記、假扣押、限制出境及提前開徵之法律構成要件、程序要件及法

律效果。 

第四章  外國稅捐保全制度介紹 
主要介紹本章主要介紹美國、日本、大陸稅捐保全制度概況，與我國異

同處，可供作我國法制修正之參考建議。 

第五章  稅捐保全程序法律適用問題 
本章討論 
一、稅捐保全是否為不利益行政處分。 
二、稅捐函釋在稅捐保全所面臨爭議性。 
三、稅捐保全適用行政程序法之問題，論述正當法律程序內涵、稅捐保

全於行政程序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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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述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草案中與稅捐保全有關規定。 
 五、論述稅捐稽徵法稅捐保全規定與行政執行法競合之問題。 

第六章  稅捐保全合憲性分析與檢討 
本章就現行稅捐保全制度實行常發生爭議之問題以類型化方式整理，先

以整體性角度分析，稅捐保全手段有無適用之優先順序、以應納稅捐為

辦理稅捐保全程序所造成之問題；並從基本權出發細部討論各項稅捐保

全措施合法性，並檢驗有無違反行政法各項法律原則，及評析各項稅捐

保全受處分對象是否該當納稅人的地位之問題。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係對我國稅捐保全制度之缺失作總合性檢討，就法律規定、實務運

作參考外國立法例提出修正建議，分對稅捐稽徵法第 24、25 條提出修

正建議。 

 




